
  □ 尹伊君 马小舒
  在纠纷解决机制中，仲裁与诉讼作为两种并行的
救济途径，既为当事人提供了多元选择，也因程序衔接
问题衍生出诸多法律难题。其中，当事人在仲裁委处理
后再向法院主张权利时，“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成
为争议焦点。准确理解这一原则的内涵与边界，对于维
护司法秩序的稳定性、避免权利滥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核心要义

  “一事不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内
涵是对于已经由法定机关依法处理并产生法律效力的
纠纷，当事人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亦不得重复受理和裁判。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未直接使用“一事不再理”的表
述，但相关条款体现了这一精神。《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二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
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
百四十七条进一步明确，重复起诉需满足“当事人相
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实质上否定前诉裁
判结果”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仲裁裁决生效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逻辑

  仲裁与诉讼虽分属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但仲裁裁
决的法律效力为“一事不再理”的适用提供了基础。
根据《仲裁法》第九条，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裁
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
诉的，仲裁委员会或法院不予受理(除非裁决被依法
撤销或不予执行)。这意味着，仲裁裁决生效后，其
对纠纷的解决具有终局性，当事人不得再以同一事实
和理由寻求救济。
  从“一事不再理”的构成要件看，仲裁后再起诉
的行为往往符合“重复起诉”的特征：一是当事人相
同，仲裁的双方当事人与诉讼的原被告通常一致；二
是诉讼标的相同，仲裁与诉讼指向的是同一民事法律
关系及权利义务争议；三是诉讼请求相同或否定前诉
结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要么与仲裁请求一致，要么
试图推翻仲裁裁决对事实的认定或权利的确认。因
此，对于仲裁裁决已生效的纠纷，法院适用“一事不
再理”原则驳回起诉，既是对仲裁终局性的尊重，也
是对司法秩序的维护。

仲裁后诉讼不适用“一事不再理”的例外情形

  “一事不再理”并非绝对，在仲裁程序存在瑕疵或
当事人权益未获充分救济的特定情形下，法院仍可受
理当事人的起诉，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1 、
仲裁裁决被依法撤销或不予执行。当事人可向法院申
请撤销仲裁裁决或申请不予执行，若法院裁定撤销或
不予执行，原仲裁裁决失去法律效力，此时再起诉不
属于“重复起诉”，法院应予受理。 2 、仲裁裁决未
生效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若仲裁程序未完成(如仲
裁协议无效导致裁决未生效)，或裁决因内容违法、
超出仲裁范围等原因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的实
体权利未得到终局性解决，其向法院起诉不受“一事
不再理”限制。 3 、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或请求超出原
仲裁范围。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事实理由、诉讼
请求与仲裁阶段的主张存在实质性差异，且未被原仲
裁裁决涵盖，则不属于“同一纠纷”。 4 、仲裁程序
存在严重违法情形。若仲裁过程中存在无仲裁协议等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当事人未通过撤销或不予
执行程序救济(如因不可抗力未能及时申请)，法院在
审查后可能以程序违法为由受理案件，但其适用需严
格限制，避免动摇仲裁终局性原则。
  （作者单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南市中区
人民法院）

序号借款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抵押物

1
寿光市华诚农业设施有
限公司

4,799,998 . 05 1,699,049 . 45
寿光市圣杰物流有限公司、寿光市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张金刚、牟玉明、张金亭

序号借款人担保人 民事判决书

1 张拓光张拓光 案号为（2024 ）鲁 0202 民初 1004 号的《民事判决书》

2 张拓光张拓光 案号为（2024 ）鲁 0202 民初 1005 号的《民事判决书》

3 张拓光张拓光 案号为（2024 ）鲁 0202 民初 1006 号的《民事判决书》

4 张拓光张拓光 案号为（2024 ）鲁 0202 民初 1008 号的《民事判决书》

5 张拓光张拓光 案号为（2024 ）鲁 0202 民初 1009 号的《民事判决书》

序号借款人 担保人借款合同 抵押合同

1 董文朋 董文朋
编号：2 0 2 1 年日银青岛个消借字第
0402007 号

编 号 ：2 0 2 1 年 日 银 青 岛 高 抵 字 第
0329019 号

序号借款人
债 权 本
金（元）

债 权 利 息
（元）

代 垫 费
用（元）

保证人或抵押人 转让日期 买受人

1
潍坊石大昌
盛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81660000 1835256 . 84 213950

潍坊石大昌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昌乐环
宇织带有限公司、潍坊奥富伦织造有限公
司、昌乐石大昌盛化工有限公司、郭明文、
张彦、郭威圻、郭明军、刘桂芳

2025/9/17
昌乐县宝都
国有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

2
山东雷洁斯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2910000 67867 . 23 0
山东富捷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雷丁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王清臣、田秀荣、王超、
王红营

2025/9/25
山东为民热
力有限公司

3
山东富捷新
能源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2910000 45152 . 56 0
山东雷洁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雷丁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王清臣、田秀荣、王超、王
红营

2025/9/25
山东为民热
力有限公司

4
山东东盛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3000000 95236 . 02 0 雷丁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王桂玉、张林龙 2025/9/25
山东为民热
力有限公司

序
号

资 产
形态

债务人
所在地

债务人
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费用 担保人 担保物及其他情况

1
债 权
资产

滨州邹
平市

邹平德
利科技
板材有
限公司

249,950,000 . 00 156,912,013 . 6592,111 . 92

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富凯不锈钢有限公司、山
东恩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远瑞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邹平鑫兴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高宽、赵爱敏

邹平德利科技板材有限
公司所有的 36 台（套）设
备。

2
债 权
资产

滨州邹
平市

山东远
瑞金属
材料有
限公司

49,769,993 . 80 33,911,010 . 36 0 . 00

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恩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邹平市德利非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高宽、赵爱敏

（1 ）山东远瑞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所有的钢结构厂
房，面积 2880 0 平方米。

（2 ）山东远瑞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所有的 26 台（套）
机器设备。（ 3 ）邹平德利
科技板材有限公司所有
的 28 台（套）机器设备。

3
债 权
资产

滨州邹
平市

山东新
安凯动
力科技
有限公
司

116,655,278 . 91 31,298,205 . 36 20,566 . 00

邹平汇泽实业有限公司、山
东邹平锦华纺织有限公司、
邹平县三利纺织有限公司、
山东凯铭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刘致春、马本英、刘安
凯、刘梅、刘鑫雨、刘栋

/

4
债 权
资产

滨州邹
平市

山东华
义玉米
科技有
限公司

69,674,770 . 07 46,226,558 . 69 4,049 . 61

山东德利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巨佳胆碱有限公司、邹平汇泽
实业有限公司、邹平县德利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付滨、韩
桂美、张传义、韩学美

山东华义玉米有限公司
所有的 339 台（套）设备。

序号企业名称 本金 欠息 其他费用 担保方式担保人

1
山东众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455,000,000 . 00 305,961,606 . 60114,447 . 68
抵押+
保证

河北众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济南融基置业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
余额

债权利息
余额

费用
担保
情况

1
日照鲁正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

21,499,390 . 08 10,595,859 . 89 75246 . 05
保证+
抵押

2
日照富邦进出口
有限公司

40,461,917 . 81 19,285,725 . 08 0
保证+
抵押

3
山东华瀚食品有
限公司

19,213,401 . 24 7,404,476 . 41 0 保证

3 户 81,174,709 . 13 37,286,061 . 38 75,246 . 05

序
号

原 债 权 合
同编号

借款人
贷款
本金

放款日期 到期日期 保证人及担保方式
执 行 依
据案号

1
LXXD2021
借 字 第
120022 号

山东紫京
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4000000 2022-2-17 2023-2-16

保证人：赵世文，孙立芳，潍坊紫京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潍坊天骄经贸有限
公司，潍坊天天假日餐饮有限公司，
潍坊渔夫码头大酒店有限公司

（ 2 0 2 4 ）
鲁 7 1 0 1
执 3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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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山东宝利洁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山东宝利洁置业

有限公司、李树森、刘敏

　　根据我行与潍坊辰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我行已依法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将持

有的对下列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

主债权及相应的从权利全部转让给上述债权受让

方，本次转让债权信息如下：

　　债务人名称：山东宝利洁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1 、

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2、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3、

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4、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5、

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6、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7、

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8、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9、

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10、展期协议。

　　担保人/其他偿付义务人名称：山东宝利洁置业

有限公司、李树森、刘敏

　　担保合同/其他偿付义务合同及编号：抵押合同

编号：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1、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2、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3、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4、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5、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6、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7、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8、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9、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10、展期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2020 年 0904 第

123 号、展期协议；)

　　原贷款行/初始债权人：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支行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

付义务人，请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债权

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受让方联系人：娄东阳，联系方式：0536-

8161817 。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支行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序号债务人 抵债资产分类 抵债金额
1 岱岳区徂徕镇宽店村秀水山庄房产 小产权房 1,513,400 . 00
2 岱岳区夏张镇任家小庄村泰东路路边沿街门头房 小产权房 798,329 . 24
3 夏张镇夏南村村南，泰东公路沿街房产一处（原夏张冷藏厂） 小产权房 865,235 . 10

4
岱岳区祝阳镇陈良村住房一套（1#楼 3 单元一楼西户）及门头房一
套（（由西往东第一套）

小产权房 200,000 . 00

5
岱岳区祝阳镇陈良村住房一套（ 1#楼 3 单元二楼西户面积约 91

■），及门头房一套（（由西往东第二套）
小产权房 200,000 . 00

6
岱岳区祝阳镇陈良村住房一套（ 1#楼 3 单元三楼西户，面积约 91

■），及门头房一套（由西往东第三套）
小产权房 200,000 . 00

7 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农用土地
耕地承包经营
权

769,505 . 51

8
肥城市边院镇府前街肥城第二人民医院东 150 米路北姜堂村回迁
楼两套

小产权房 528,707 . 41

9 肥城市安临站刘家村回迁楼楼房一套（4#楼 3 单元 2 层西户） 小产权房 195,000 . 00

10 三里南村（7#楼 5 单元 5 层 505 号房产） 小产权房 1,007,000 . 00

11 化马湾水库、土地一处
滩涂、水面承
包经营权

1,060,244 . 00

12 合计 7,337,421 . 26

序号债务人 本金余额 利息 其他费用债权合计 担保抵押情况

1
泰安市岱岳区
中达御景酒店
有限公司

9,250,000 . 00 244,018 . 12 3,000 . 00 9,497,018 . 12
1、魏中国名下房地产抵押 2、董
红兰、魏雷、魏中国承担连带担保

2

泰安兴鸿食品
有限公司

370,000 . 00 10,162 . 52 0 . 00 380,162 . 52
1 . 韩营名下房地产抵押 2、宋绪
林、韩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3 580,000 . 00 10,305 . 92 0 . 00 590,305 . 92
1、宋绪林名下房地产抵押 2、宋
绪林、韩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4 600,000 . 00 36,640 . 45 0 . 00 636,640 . 45
1 、宋绪林、韩莹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

5
山东万之钢进
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

3,700,000 . 00 299,409 . 27 19,250 . 00 4,018,659 . 27
1、为孙大鹏名下房地产抵押 2、
解丽名下房地产抵押

6
泰安远东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4,800,000 . 00 306,244 . 59 48,680 . 00 5,154,924 . 59
1、泰安东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房
地产抵押

7
泰安益升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256,055 . 94 51,728 . 37 17,150 . 00 1,324,934 . 31
1、山东道诚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房地产抵押 2、胥玉鹏、刘翠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8
泰安市久阳川
味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1,020,000 . 00 101,957 . 40 0 . 00 1,121,957 . 40 1、郑勇名下房地产抵押

9
泰安百顺供应
链有限公司

580,000 . 00 101,957 . 40 7,916 . 00 689,873 . 40
1 、高健名下房地产抵押 2 、高
健、李蒙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10
泰安世尊办公
家具有限公司

500,000 . 00 82,505 . 73 10,781 . 00 593,286 . 73
1 、路玲、葛恕明名下房地产抵押
 2、葛恕明、路玲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

11
山东国正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

1,200,000 . 00 127,490 . 56 12,869 . 00 1,340,359 . 56
1、山东华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名
下房地产抵押 2、耿克占，李秀
菊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12 合计 23,856,055 . 941,372,420 . 33119,646 . 0025,348,122 . 27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泰安市岱岳区中
达御景酒店有限公司等 9 户债权及抵债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拟处置债权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08-21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拟处置抵债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08-21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及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漏、笔
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担
保责任。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以相关合同
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本公告仅具有
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资产进行调整。
　　处置方式：按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
为拍卖、竞标、竞价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按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
能够接受该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不良资产的市场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
得购买：(一)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
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上述主
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六)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
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电话：0531-5175909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举报电话：0531-51759100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 2788 号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
转让给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山东鑫晟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明丽　联系电话：15726104673
　　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冶街道文苑街 997 号历城城发集团办公楼 1201 室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2 年 5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及其他费用，
基准日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债 务 催 收 联 合 公 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与山东省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
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
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与山东省金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18765311893
　　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 2788 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 年 7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山东省金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青岛润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潍坊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支行(原青岛黄岛舜丰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潍坊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支行对债务人赵焕友、李凤霞享

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且不限于：本金 50 万元及利息、诉讼费

11766 元、迟延履行金及对债务人的房屋(证号：青房地权市

他字第 201592717 号)所享有的抵押权和优先受偿权等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给青岛润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潍坊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请各当事人见本公告后向青岛润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履行相应义务。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支行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根据 2025 年 9 月 30 日债权转让方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孙祥林签订的
《债权转让合同》，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山东紫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即借
款、担保(保证、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孙祥林。前述《债权转让合同》及《债权转让
表》所列权益系相应的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债权。与相应债权有关的债务人应向孙祥林履行
对应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认的义务。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
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的交割日起，孙祥林行使债权人的一切
权利。特此通知。　　     
                        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表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债务催收通知
日照正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阿掖山集团有限公司、

泉汇森粮油管理(日照)有限公司(原日照嘉禾利丰粮油有限

责任公司)、代方林：

  2015 年 6 月 4 日，日照正茂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行贷款，山东阿掖山集

团有限公司、泉汇森粮油管理(日照)有限公司(原日照嘉禾

利丰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代方林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该笔贷款本金 1970 万元、利息(包含截至 2017 年 11 月

10 日的利息 3286344 . 25 元以及 2017 年 11 月 11 日至实际付

清之日的利息)、违约金、罚金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

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已全部转让给

本公司，现通知你们尽快向本公司履行上述义务。

    山东新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以下资产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拟处置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7/29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利息及费用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
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若本清单中担保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本公司对其担保责任的免除，相关担保人
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
存在差异，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
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处置方式：按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方式进行处
置。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按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该
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不良资产的市场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一)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
属；(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
关联企业；(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六)法律法规规定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
有关异议和咨询。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高经理 联系电话：0531-5175917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举报电话：0531-51759100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奥体西路 2788 号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5 日

序号债务人 担保人 本金（元）

1
烟台市利丰行贸
易有限公司

王文轩、于淑珍、徐勇、梁
波

2,132,946 . 85

2
烟台嘉鸿食品有
限公司

山东永康食品有限公司、
李德山、李静

35,700,000 . 00

3
烟台三奇食品有
限公司

烟台水星食品有限公司、
柳淑英、陈爱华、柳淑芝、
柳尧波、陈爱燕、肖守峰

17,239,833 . 97

4
海益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玖龙海洋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范立强

20,000,000 . 00

5
烟台市牟平区龙
泉宏磊石材厂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宏磊石
材厂、烟台市牟平区龙泉
宏磊石材有限公司、烟台
市盛世源矿业有限公司、
烟台中标东湖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岳淑贤、王宝安

13,479,247 . 23

6
莱州市安富机械
有限公司

王修尧、徐东莲 983,846 . 21

7
莱阳市新冷大物
流配送有限公司

莱阳市新大新食品有限
公司、李春蕾、谭家萍

926,000 . 00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烟台市利丰行贸易有限公司等 7 户债权进
行单户或组包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债权情况：
　　截止我公司受让债权基准日 2025 年 5 月 20 日，债权情
况详见附件。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交易对象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需资金来源合法，
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但下列人员不得受让该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三、公告期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截止日期 2025 年 10 月 24 日。
　　四、处置方式
　　拟以公开处置方式对外转让本次公告资产，包括但不
限于拍卖、公开竞价等方式。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经理，联系电话：0531-51759165 ，
联系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奥体西路 2788 号鲁信大厦。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51759021 。
　　六、其他
　　我公司有权根据项目实际和招商情况，适时启动、调整
相应资产处置工作。
　　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
署的交易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件：

借款人 贷款余额 欠息金额 发放日期 到期日期 诉讼情况担保方式

夏珊珊 13000000 . 00 5476614 . 36 2016/6/30 2017/6/15 已执行
李培金、李茂建/工业厂房、其他
用地-出让、其他商业用房

夏珊珊 4589614 . 12 2106418 . 78 2016/6/30 2017/6/15 已执行

夏珊珊 5000000 . 00 2106390 . 16 2016/6/30 2017/6/15 已执行

济宁义骄服
饰有限公司

2973000 . 00 986971 . 72 2015/12/28 2017/12/15已执行
徐超、谷继忠、徐文娟、孙洁/动产
抵押、动产抵押

山东汶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暨催收公告
  我行拟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对以下 4 笔贷款贷款债权实行公开拍卖处置，有相应民事行为
能力及有一定经济条件自然人、经济组织均可参与。债权本金及利息以最后成交时点数为准。如对
本公告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日内向我行提起，举报电话：0537-6562062 。

  董文朋：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债权受让方青

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将其对董文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费用和所有担保权

益等)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

转让的事实。据此，请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变更工资卡、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公告清单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25 年 10 月 16 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李 成 海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3728311977****3431 ，住址：费县石

井镇莲花村)：

　　本机关依法查处你非医师行

医一案，现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医师法》第五十九条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本机关无法通过直接送

达、邮寄送达和留置送达等方式向

你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费卫医罚〔 2025 〕7 号)，处罚内容

为：1 . 没收登记保存的鼻畅通、抑

菌凝胶；2 .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叁

万壹仟陆百陆拾元整；3 . 罚款人民

币壹拾贰万陆仟陆佰肆拾元整。

　　上述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 15 日内缴至中国银行费县支

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逾期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如不

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费县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

向费县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

执行本处罚决定。逾期既不申请行

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还不

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到本机关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539-5221023

　　联 系 地 址 ：费 县 自 由 西 路

218 号

　　特此公告。

　　费县卫生健康局

　　 2025 年 10 月 15 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曹维勇、周同福、李玟、付俊杰、隆英

浩、闫丽、陈峰因已办理离职手续未解除

劳动合同，限员工自公告之日起三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逾期

本公司将自动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由此

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东营市科瑞思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5 日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乐支行将依法享有的以下债权全部转让，详情
如下：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偿付义务人，请各方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债权受让方
履行还款义务。联系方式：0536-6281579 。特此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乐支行　 2025 年 9 月 25 日

提存公告
青岛火车站广场改造工程指挥部：

  单秀珍于 1999 年 4 月 23 日与青岛火车站广场改

造工程指挥部签订了《青岛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协

议》，该协议项下的青岛市市南区奉化路 53 号 3 单元

402 户房屋而发生之部分交易价款人民币 25414 . 94 元

提存于本处，请及时到本处领取该提存款项。根据我

国《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

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

后归国家所有。

           青岛市市中公证处

           2025 年 9 月 16 日

枣庄市山亭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公  告
山东长乐集团民生燃气有限公司：
　　由于以其他方式送达被拒收,现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山亭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欠缴医疗保
险费核定情况告知书》(山医险核通〔 2025 〕8
号)。本告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
　　经查，你单位未为赵士民(身份证号后四位
4359)申报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的医疗保
险费。现职工投诉要求补缴。2025 年 7 月 23 日，
我单位依法作出《山亭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医
疗保险费事项告知书》(山医险通〔2025 〕19 号)并

依法送达，你单位逾期仍未申报。我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核
定，期间应缴纳医疗保险费 16688 . 16 元(单位缴
纳 12979 . 68 元，个人缴纳 3708 . 48 元) ,滞纳金
24727 . 86 元(滞纳金具体金额以缴费日为准),限
你单位于 2025 年 10 月 19 日前到山亭区医疗保
险事业中心办理申报并补缴(山亭区市民中心一
楼 D 区)。
　　如对以上内容有异议，请在 10 日内向我单
位提出书面意见，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书面意见视
为无异议。逾期不整改，将报请税务部门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枣庄市山亭区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2025 年 10 月 9 日

  张拓光：根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与债权受让方青岛格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将
其对张拓光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借款本息、费用和所有
担保权益等)依法转让给债权受让方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据此，请借款人及担保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按下列清单向债权受让方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变更工资卡、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公告清单

    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债 权 转 让 公 告
薛忠水、姜鲁榕：

  根据淄博天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守中投资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淄博天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将享有的张店区人民法院(2012)张商初字第 131 号民事调解书项下债权依法转让给山东守中投资有限公司。请

你在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向山东守中投资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8653385551)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淄博天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守中投资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债权转让公告

提存公告
青岛广华房地产开发经

营中心并其股东：

  王美华因原位于青

岛市华阳路 37 号 2 户

房屋征收事宜于 199 7

年 10 月 24 日与青岛广

华房地产开发经营中

心、青岛市市北区人民

政府拆迁安置办公室签

订的《青岛市城市房屋

拆迁安置协议书》以及

《公房超面积安置费计

算表》而发生的部分房

款人民币捌仟捌佰肆拾

贰元整已由王美华提存

于本处，请及时到本处

领取该提存款项。根据

我国《民法典》的规定，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

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

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

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

家所有。

   山东省青岛市市

中公证处

  2025 年 10 月 14 日

债务催收公告
  山东临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以下债务人拥有合法债

权，依据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现督促债

务人及早向山东临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偿债务，各担保

人履行其相应的担保责任，现将债务人拖欠的贷款进行公告催收，名

单如下：

            山东临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阜安支行

常州路分理处对王子龙依法享有的债权及从权利，已

经按现状依法转让给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

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请债务人王子龙依法向新债权

人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义务。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行

  青岛格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买受人)

　　 2025 年 10 月 15 日

山东普泽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济南信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普泽投资有限公司与济南信诚投资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山东普泽投资有限公司将其
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与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押权等全部权利，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依
法打包转让给了济南信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普泽投资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济南信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济南信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山东普泽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信诚投资有限公司 二 О 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注：1 . 本公告清单基准日为 2019 年 3 月 20 日。实际贷款本金余额为扣除签订日前的回款金额。
  2 .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郓城增辉商贸中心与郓城赞耀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郓城增辉商贸中心与郓城赞耀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合同》，郓城赞耀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抵债资产等依法转让郓城

增辉商贸中心。郓城赞耀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郓城增辉商贸中心联合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郓城增辉商贸中心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郓城增辉商贸中心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5 年 5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费用，基

准日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其他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

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4 .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

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郓城增辉商贸中心联系人：岳经理　联系方式：13181561568

　　郓城赞耀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联系人：马经理　联系方式：15634195678

  郓城增辉商贸中心　郓城赞耀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5 日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担保人_抵质物名称 贷款本金 贷款利息 其他费用

1
郓城县东
方化纤有
限公司

郓城县五洲肉类食品有限公
司，山东郓城元大化纤有限
公司，丁秀芝，马廷乾，郭玮，
郑洪波，郓城县东方化纤有
限公司/抵押－ 其他

4600000 . 00 5237141 . 98 48600 . 00

2
郓城县东
方化纤有
限公司

山东郓城中海沥青有限公
司，山东郓城元大化纤有限
公司，丁秀芝，马廷乾，郭玮，
郑洪波，郓城县东方化纤有
限公司/抵押－ 其他

9869867 . 04 11567134 . 92 86100 . 00

3
郓城县东
方化纤有
限公司

马廷乾，郭玮，郑洪波，郓城
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动产
质押，房屋所有权

15000000 . 00 10916030 . 71 116800 . 00

4
郓城县东
方化纤有
限公司

马廷乾，郭洪印，郭玮，郑洪
波，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
司/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

19839128 . 72 14574266 . 42 146800 . 00

5

郓城县五
洲肉类食
品有限公
司

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元大化纤有限公
司，马廷乾，郭洪印，郭玮，郑
洪波

2000000 . 00 1394629 . 19 22800 . 00

6

郓城县五
洲肉类食
品有限公
司

郓城县东方化纤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元大化纤有限公
司，郭洪印，郭玮，郓城县五
洲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其他
通用设备

2700000 . 00 1893903 . 38 28400 . 00

合
计

54008995 . 76 45583106 . 6 449500

客户
名称

发放日期 到期日期 贷款余额 欠息金额 担保方式
担 保 人 /
抵押人

赵永青 2007-02-14 2007-12-31 50,000 . 00 233,870 . 78 保证 陈勇

赵长俊 2006-10-31 2007-10-01 0 . 00 4,350 . 65

债权转让通知
中材泰丰实业(吉林)有限公司、中材泰丰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20 日，日照和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恩欣格贸易有

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合同》，日照和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将其依法享有的

(2021)鲁 06 民终 1666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案号：(2019)鲁 0682 民初 7473 号】判

决确认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青岛恩欣格贸易有限公司，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向青岛恩欣格贸易有限公

司履行全部的相关债务 .

　　特此通知。

    　　日照和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公     告
济宁市圣轩科贸有限公司：
　　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解除。租赁期间的房租我公司已经根
据法院判决内容全额支付给谢福昌。2023 年 11 月 1
日之后，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特
此公告。

　　  山东省建设工程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4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鑫隆中一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民法典》和相关法律的规定 ，以及我司、与赵猛(身份证号码：

370911198308031718)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司与贵司于 2023 年 02 月

28 日签订的《地基处理及基坑支护专业分包合同》以及我司与贵司于 2023 年

04 月 09 日签订的《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两份合同，我司对贵司所享有的全

部债权转让给赵猛，由赵猛享有该债权并对贵司主张权利。

  请贵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赵猛履行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青岛瑞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我单位决定对合法拥有的下列

债权(包括本金、利息)拟进行公开

转让。

　　 1 . 借款人名称：山东炜烨热电有

限公司，贷出日 2017 年 9 月 6 日，到

期日 2018 年 8 月 30 日，贷款余额 0

元，利息 16578633 . 4 9 元，本息共计

16578633 . 49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抵

押物为海域使用权(已灭失)。

　　 2 . 借款人名称：山东炜烨热电有

限公司，贷出日 2020 年 6 月 4 日，到

期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贷款余额

32789540 . 00 元，利息 29877039 . 89 元，

本息共计 62666579 . 89 元，担保方式为

抵押+保证，抵押物为海域使用权(已

灭失)，保证人：花建华、郭晓欣。

　　 3 . 借款人名称：山东省沾化兆

康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贷出日 2017

年 12 月 27 日，到期日 2018 年 12 月

2 4 日 ，贷 款 余 额 0 元 ，利 息

1 4 5 7 0 0 0 5 . 6 2 元 ，本 息 共 计

14570005 . 62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抵

押物为海域使用权(已灭失)。

　　 4 . 借款人名称：山东省沾化兆康

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贷出日 2020 年 6

月 4 日，到期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贷 款 余 额 3 1 7 8 9 9 9 0 . 0 0 元 ，利 息

29214709 . 35 元，本息共计 61004699 . 35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

海域使用权(已灭失)，保证人：李守

兑、郭晓欣。

　　公告日期：2025 年 10 月 16 日-

2025 年 10 月 20 日

　　如有受让上述债权意向的投资

者，请联系滨州农商银行资产经营中

心沾化区分中心(地址：沾化区中心路

568 号)了解拟转让债权的基本情况。

　　联系电话：0543-7324718 。

　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序号原债权人名称 债务人名称 本金额 判决文书号

1
山东省国融信息咨
询管理有限公司

张慧、邱昭尊、郭若
逊、蒋国栋

234851 . 92
( 2 0 1 5 )寒商初
字第 206 号

山东省国融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与潍坊胜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山东省国融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对债务人张慧、邱昭尊、郭若

逊、蒋国栋享有的全部权利(本金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复利、费用等)，

已经依法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转让给潍坊胜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烦请

上述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向潍坊胜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履行清偿债

务、担保责任及相关义务。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转让方：山东省国融信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潍坊胜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15 日

法治纵横 本版编辑/梁莹莹
2025 年 10 月 16 日 电子信箱/sdfzbbjb@163.com4

“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仲裁后诉讼中的适用边界


